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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生社会实践和
志愿服务学分认定办法（修订）

（2013-2014学年校办字41号）

为落实本科人才培养路线图，完善本科学生“公益服务”

制度，规范本科学生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学分认定工作，切

实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内涵及学分要求

第一条 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是中国人民大学本科人

才培养的重要环节,旨在通过组织学生参与各类国情教育、

社会考察、志愿服务、生产劳动、公益活动等活动，磨练学

生的意志品质，培育学生的奉献精神，强化学生思想政治素

质。

第二条 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纳入学分制管理，计 2 学

分，具体学分安排参见各本科专业培养方案。

第二章 认定内容

第三条 学校认可的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主要包

括：

（一）校团委设立的学生社会实践项目（仅限社会考察、

社会服务类，不含社会调研类）实施过程中的社会实践和志

愿服务活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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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校机关部处、学院组织开展的社会实践和志愿

服务活动；

（三）各级党团组织、学生组织、学生社团、班级组织

开展的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；

（四）其他经学院认定的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。

第四条 本科学生在校期间参与 8项及以上学校认可的

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，成绩为合格，可以获得社会实践

和志愿服务学分。

第五条 学校认可的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，每项活

动时长原则上应不少于 4 小时。学生参与社区服务、扶贫支

教、法律援助、文化助残、环境保护、人道救助等专业性较

强的志愿服务活动，每项活动时长不少于 2 小时。

第六条 教务处制作并发放《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生社

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登记卡》，用于记录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和

志愿服务相关信息，并作为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成绩评定的

重要依据。

第七条 学生参与各项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，需由

相关活动负责人在《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生社会实践和志愿

服务登记卡》上签字证明，方可作为学分认定的依据。具体

如下：

（一）参加校团委设立的学生社会实践项目（仅限社会

考察、社会服务类，不含社会调研类），由校团委实践部负

责人签字证明；

（二）参加学校机关部处、学院组织开展的各类社会实

践和志愿服务活动，由机关部处、学院相关部门负责人签字

证明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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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参加各级党团组织、学生组织、学生社团、班级

组织开展的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，由相关组织指导老师

或班主任签字证明；

（四）参与其他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，由学院分团

委书记审核并签字确认。

第三章 成绩评定

第八条 教务处、校团委对各学院的社会实践和志愿服

务组织实施及学分认定工作进行总体指导和管理。各学院委

派分团委书记或者选派专任教师，具体负责社会实践和志愿

服务学分认定及成绩评定工作。

第九条 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成绩按照《中国人民大学

本科学生课程考核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，以合格、不合格(P/F)

记。

第十条 学生在本科学制年限内参与的学校认可的社

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不足 8 项，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成绩

为不合格。

第十一条 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的学分认定工作一般

安排在第八学期第三周开始，至第八周前结束。学院应在学

分认定工作开始之前通知学生提交《中国人民大学本科学生

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登记卡》及相关证明材料。学生的社会

实践与志愿服务成绩由各学院分团委书记或学院选派的专

任教师录入成绩管理系统。

第十二条 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管理和学分认定的相

应材料应作为本科教学质量体系的正式文件保存。

第四章 附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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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适用于 2013 年 9

月及以后入学的本科生。2013 年 9 月以前入学的本科生继续

适用原管理办法《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实践与社会服务学分认

定办法》(2008-2009 年学年校教字 5 号试行）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
